
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

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通县政复〔2024〕89号
申请人：宫某某
被申请人：通化县林业局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不服通化县林业局作出的通县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65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于2024年10月24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通化县林业局作出的通县林罚决字﹝2024﹞第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，主要理由是：
一、申请人是在原管护房基础上建设，没有破坏林地。
二、申请人建房是为林业生产需要。
三、申请人建房为50平方米，行政处罚中为600平方米，没有事实依据。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65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。主要理由是：
一、申请人所建管护房不属于直接服务于林业生产经营的工程设施范畴，且未取得审批手续。
二、申请人修建房屋的行为已构成对林地的破坏。
三、违法用地面积的勘验具有准确性和客观性。
被申请人提供证据：案件卷宗复印件一本
经审理查明：
2024年6月20日，工作人员在巡检中发现被申请人毁坏林地建房的违法行为，并与当日进行立案登记。2024年6月20日，果松镇林业站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验，使用GPS对毁坏林地建房进行测量，确定毁坏林地面积为600平方米。2024年6月21日、24日，执法人员分别对申请人、护林员、果松川村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。后执法人员联系申请人进行现场指认等后期取证工作，申请人都拒不配合。2024年9月18日，被申请人将案件办理期限延长30日。2024年9月20日被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集体讨论，对案件形成处理意见，当日对申请人下达了《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》、《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》。2024年9月23日，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。2024年10月16日，被申请人举行听证会。2024年10月17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于10月21日送达至申请人。2024年10月24日，申请人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本机关认为：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六十六条规定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，对森林资源的保护、修复、利用、更新等进行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。”被申请人作为本县林业主管部门，具有依法查处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的行政职能，作出案涉处罚决定书主体适格。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。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，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立案、现场勘验调查、询问、延长办案期限、处罚前告知、听证告知、依申请举行听证会、进行集体讨论、法制审核等法定程序，处罚程序合法。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。
1、工作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申请人毁坏林地的违法行为，执法人员进行实地勘验，利用GPS确定毁坏林地面积，申请人询问笔录自认建房行为未经审批，以上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、勘验、检查笔录、勘验方位图、现场照片、果松镇政府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。
2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，申请人所建房屋不属于“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”，申请人主张房屋为林业生产所需要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综上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构成毁坏林地的违法行为，并无不当。
四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，量罚适当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、《吉林省林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、《吉林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、林木补种标准》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据查明的违法事实，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裁量适当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通化县林业局作出的通县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65号《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通化县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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